『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校長推薦計劃》
2011
目的：
- 《校長推薦計劃》是『大學聯合招生辦法』的附屬計劃
-  由校長推薦三名在非學術範疇上有出色表現的中七學生報讀院校課程
計劃詳情：
· 申請推薦者須在下列各項中(最少一項)有良好的表現：
1. 於藝術、音樂或其他文化活動表現良好
2. 熱心服務社群
3. 具創造力
4. 具領導材能
5. 在體育活動有出色的表現
(包括國際、地區及校內活動的成就)

· 必須以遞交《申請信》向校長申請
· 申請日期: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八日(星期一)下午四時前
· 除申請信外，必須繳交下列資料：

必須     (1) email 至 misscheungml@yahoo.com.hk
         (2) 繳交列印本
1. 姓名
2. 班別
3. 聯招申請編號
4. 詳列中六、中七在校內及校外曾參與的活動、擔任的職務與獲得的獎項
5. 中學會考、中六下學期及中七模擬試各科成績
(以上 1 至 5 項可參閱《升學及就業輔組》JUPAS之《個人履歷表》http://www.tpk.edu.hk/)

· 被推薦的同學必須在高級程度會考中取得合格或以上成績， 與及達到各院校/ 課程的基本要求方會被考慮， 故被推薦者並不確保可分配學額。
· 所有申請均由校內《校長推薦計劃》小組處理。
· 遴選結果將於五月十八日後個別通知三位被推薦的同學。

·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張美玲老師聯絡及參閱學校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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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推薦計劃》小組
目的：
· 推薦三名中七學生進入【校長推薦計劃】
評選準則：
- 推薦三名在非學術範疇上有出色表現的中七學生報讀院校課程
- 被推薦者須在下列各項中(最少一項)有良好的表現：
1. 於藝術、音樂或其他文化活動表現良好
2. 熱心服務社群
3. 具創造力
4. 具領導材能
6. 在體育活動有出色的表現

(包括國際、地區及校內活動的成就)

- 被推薦的學生必須在高級程度會考中取得合格或以上成績， 與及達到各院校/ 課程的基本要求方會被考慮， 故遴選時亦須考慮學生校內成績
監察小組成員：
· 課外活動組：區永聯助理校長
·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黎玉嬋主任

遴選小組成員：
中七班主任：7A –楊雅茵老師
 7S –譚連威老師
· 中七各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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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履歷表》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聯招編號：_______________

班別：中七_________

必須     (1) email 至 misscheungml@yahoo.com.hk
         (2) 繳交列印本
甲、成績

校內
	科目
	科任老師
	程度 (AS/AL)
	中六全年成績
	中七上學期成績


	模擬試成績

(考卷成績)

	中文
	
	
	
	
	

	英文
	
	
	
	
	

	
	
	
	
	
	

	
	
	
	
	
	

	
	
	
	
	
	

	
	
	
	
	
	

	
	
	
	
	
	

	
	
	
	
	
	

	
	
	
	
	
	

	
	
	
	
	
	


公開試
中學會考

	科目               
	成績
	年份(          )
	年份(          )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聯招編號：_______________

班別：中七_________

高級程度會考(如適用)

	科目               
	成績
	年份(          )

	
	
	

	
	
	

	
	
	

	
	
	

	
	
	


其他學術資格：(請盡量以英文填寫，及提供證書副本)

	年份
	頒發機構奬
	名次/資格
	如有證書，請在下列劃(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聯招編號：_______________

班別：中七_________

乙、校內活動
曾任職位(無需提供證書副本)
	年份
	學會/社
	職位

	
	
	

	
	
	

	
	
	

	
	
	

	
	
	

	
	
	

	
	
	

	
	
	

	
	
	

	
	
	

	
	
	


曾獲奬項 (無需提供證書副本)
	年份
	奬項名稱
	名次

	
	
	

	
	
	

	
	
	

	
	
	

	
	
	

	
	
	

	
	
	

	
	
	

	
	
	

	
	
	



丙、校外活動 (請提供證書副本)
曾任職位/服務

	年份
	機構名稱
	職位/服務
	如有證書，請在下列劃(

	
	
	
	

	
	
	
	

	
	
	
	

	
	
	
	

	
	
	
	

	
	
	
	

	
	
	
	

	
	
	
	

	
	
	
	

	
	
	
	


曾獲奬項

	年份
	頒發機構
	名次
	如有證書，請在下列劃(

	
	
	
	

	
	
	
	

	
	
	
	

	
	
	
	

	
	
	
	

	
	
	
	

	
	
	
	

	
	
	
	

	
	
	
	

	
	
	
	


聯招首三個選擇課程：

	課程編號
	學院
	課程名稱

	1. 
	
	(中文)

	
	
	(英文)

	2. 
	
	(中文)

	
	
	(英文)

	3. 
	
	(中文)

	
	
	(英文)


